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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委員質詢請本部近期支援裝甲車並預置救災兵力進駐合歡山、玉山周邊地區，以協助人

員撤離、傷患後送及物資運輸等任務，以確保國人生命安全。本部說明如次： 

一、因應冬季寒（雪）災緊急救援需求，本部自 99 年 1 月起，每年 12 月至翌年 2 月酷寒時節，由

第五作戰區完成玉山、合歡山陸、空兵力緊急應援整備，依令協助人員撤離、傷患後送及物

資運輸等緊急救援任務。 

二、考量天候變化異常，合歡山預置兵力已提前於 11 月 12 日，前推進駐武嶺營區；玉山應援兵力

於嘉義中庄營區待命，視災情狀況前推進駐塔塔加遊客中心；另由空軍嘉義基地管制空中救

援兵力，可適時支援緊急救援任務。 

三、感謝委員對國軍支援高山寒（雪）災任務之關心與支持，本部將在既有之基礎上，賡續強化各

項災防整備工作，期能在國家發生重大災難時，發揮關鍵救援能量，成為安定民心最重要的

支撐。 

（二十七）行政院函送呂委員玉玲就法務部未善盡職責，督促所屬檢察署

檢察官於辦理受刑人執行有期徒刑併科罰金案件時，積極為裁

量權之行使，致生執行指揮有怠為裁量、不為裁量及不附理由

之違法疑義，損及受刑人權益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

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1 月 22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74700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9-850） 

呂委員玉玲就本部未善盡職責，督促所屬檢察署檢察官於辦理受刑人執行有期徒刑併科罰金

案件時，積極為裁量權之行使，致生執行指揮有怠為裁量、不為裁量及不附理由之違法疑義，損及

受刑人權益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法務部查復如下： 

一、罰金刑為財產刑，與其他自由刑之執行，無須定其次序。又羈押為拘束人身自由之裁定，檢察

官自得依刑法第 46 條規定折抵同為拘束人身自由之徒刑。而徒刑併科罰金之執行順序，則應

視檢察官對於財產刑之追查，是否已盡相當努力，若受刑人逾期仍無力完納時，始符合刑法

第 42 條易服勞役規定之要件。 

二、徒刑併罰金刑案件，檢察官處理方式不一，乃因個案受刑人有無財產情況不一，追查財產需耗

費相當時間、行政程序及人力物力，故對於在監人犯如有羈押日數者，以折抵同為拘束人身

自由之徒刑為優先。對於財產刑之執行，以繳交罰金或強制執行動產、不動產為原則，惟因

個案情況殊異，執行上難有統一標準。 

三、法務部現已督促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就檢察官辦理受刑人執行有期徒刑併科罰金案件，研議應

如何積極為裁量權之行使，詳予斟酌受刑人有利、不利情形之作法，以保障受刑人權益。 

（二十八）行政院函送呂委員玉玲就役男護照規費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

復，請查照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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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1 月 22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74704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9-854） 

有關呂委員對役男護照規費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外交部查復如下： 

一、依現行護照條例及其施行細則規定，普通護照效期以 10 年為限，但未滿 14 歲者、男子年滿

14 歲之日至年滿 15 歲當年 12 月 31 日之普通護照效期以 5 年為限；接近役齡男子及役男護照

效期以 3 年為限。前揭不同效期之護照，其頁數均為 50 頁，製作時之成本不因效期不同而有

差異，爰護照規費不宜按其效期比例訂定收費金額。又，鑒於護照為國人海外旅行使用之國

籍證明文件，非屬民生必須品，基於使用者付費原則，不宜將製發護照成本由全體納稅人包

括從未申辦護照者共同負擔。惟鑒於近年來國人對於護照效期與收費標準間之衡平問題時有

反映，為順應民情，本部領事事務局配合晶片護照之發行及國際經濟情勢，於 99 年 3 月 1 日

調整護照規費時，即已改採差別收費方式徵收，即前揭 5 年及 3 年效期護照規費維持新臺幣

1,200 元不變，僅將一般 10 年效期護照由新臺幣 1,200 元調為新臺幣 1,600 元，已有新臺幣

400 元之差別費額。 

二、查本（101）年 11 月 14 日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第 19 次全體委員會議審查 102 年度中央政

府總預算案關於本部主管收支公開部分時決議，明年起一般 10 年效期護照由新臺幣 1,600 元

調降為 1,300 元，前揭未滿 14 歲者、役男等效期限縮為 5 年及 3 年之護照，同時由新臺幣

1,200 元調降為 900 元。本案本部領事事務局將俟立法院三讀通過 102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

後，依立法院決議辦理。 

（二十九）行政院函送呂委員玉玲就金墩米事件應專案檢討以健全制度，

讓主管機關在第一時間掌握廠商下架原因等問題所提質詢之書

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1 月 22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74701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9-851） 

呂委員就金墩米事件應專案檢討以健全制度，讓主管機關在第一時間掌握廠商下架原因等問

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本院農業委員會查復如下： 

一、近日國內發生金墩米疑似農藥污染事件，經本會農糧署抽檢金墩公司產品及其他廠牌市售米產

品計 35 件，另衛生署亦抽檢 37 件，檢驗結果均合格，顯示國內稻米安全無虞。對於金墩公

司聲稱因錯誤解讀檢驗報告，自行將產品下架，因其前後說辭不一，造成社會不安，並衝擊

國內稻米產業，本會農糧署於本（101）年 11 月 5 日函請彰化地檢署偵辦。 

二、為維護國內稻穀衛生安全，本會農糧署歷年來持續執行稻米安全計畫，於國內稻米產地隨機進

行田間取樣，檢測農藥殘留合格率達 98%以上。對於檢驗不合格之稻穀，依據對象分別實施

控管、銷燬或依法查處等措施，以確保不合格稻米不流入市場，維護國人健康。 

三、另針對本會未在第一時間掌握下架原因一節，刻正進行研擬糧商管理規則修正案，將規範糧商

業者對其產品大量自行回收或停止販售者，應於啟動回收或停止販售作業時，將相關資訊通


